
第一节 计税基础与暂时性差异

（二）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不同产生的暂时性差异（个别情况）

1.预计负债

【例 16-7 改编】甲公司 2020 年因销售产品承诺提供 3 年的保修服务，在当年年度利润表中确认了 800 万元

销售费用，同时确认为预计负债，当年度发生保修支出 200 万元，预计负债的期末余额为 600 万元。2021 年

保修到期未实际支出部分转回。假定税法规定，与产品售后服务相关的费用可以在实际发生时税前扣除。

预计负债 2020 年年末 2021 年保修到期

账面价值 800-200＝600 0

计税基础 600-600＝0 0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余额 600 0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发生额 600 -600

【例 16-8】2020 年 10 月 5 日，甲公司因为乙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乙公司未如期偿还借款，而被银行提

起诉讼，要求其履行担保责任；12 月 31 日，该案件尚未结案。甲公司预计很可能履行的担保责任为 300 万

元。假定税法规定，企业为其他单位债务提供担保发生的损失不允许在税前扣除。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该项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为 300 万元

计税基础为 300 万元（300-0）
预计负债账面价值=计税基础，不产生暂时性差异

2.合同负债

企业在收到客户预付的款项时，因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会计上将其确认为负债。

合同负债 会计规定 税法规定

合同负债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税

会不一致）

（例：房地产开发企业）

账面价值=合同负债余额 计税基础=0



合同负债未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税会一致）
计税基础=账面价值

【例题】A 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因销售商品收到客户预付的款项 500 万元。

（1）若预收的款项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房地产企业）

合同负债的账面价值为 500 万元

合同负债的计税基础=账面价值 500-可从未来经济利益中扣除的金额 500=0
（2）若预收的款项不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合同负债的账面价值为 500 万元

合同负债的计税基础=账面价值 500-可从未来经济利益中扣除的金额 0=500（万元）

3.应付职工薪酬

会计准则规定，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所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支出均应作为企业的成本

费用。在未支付之前确认为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会计规定 税法规定

准予当期全额扣除，以后期间不存在税前扣除

（合理的工资薪金、基本社会保险）
计税基础=账面价值-0

=账面价值

准予当

期限额

扣除

超过税前扣除标准，以后

期间不得扣除
职工福利费等

超过税前扣除标准，以后

期间可以扣除
职工教育经费

计税基础=账面价值-未来可以扣除金额

（超过当期扣除标准部分）=当期可扣除

部分

【例题】甲公司全年应付职工薪酬为 3000 万元，税法规定允许本年税前扣除的金额为 2800 万元

【假设 1】超过规定标准部分未来不允许税前扣除。

（1）负债的账面价值=3 000（万元）

（2）计税基础=3 000-0=3 000（万元）

（3）不存在暂时性差异

【假设 2】超过规定标准部分未来允许税前扣除。

（1）负债的账面价值=3 000（万元）

（2）计税基础=3 000-（3 000-2800）=2800（万元）

（3）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4.其他负债

企业应交的罚款和滞纳金等，在尚未支付之前按照会计规定确认为费用，同时作为负债反映。税法规定，罚

款和滞纳金不能税前扣除，其计税基础为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计税时可予税前扣除的金额 0 之间的差额，

即计税基础等于账面价值，不产生暂时性差异。

【例 16-9】甲公司因未按照税法规定缴纳税金，按规定需在 2020 年缴纳滞纳金 100 万元，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款项尚未支付，形成其他应付款 100 万元。税法规定，企业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缴纳的罚款、

滞纳金不允许税前扣除。

其他应付款账面价值为 100 万元

因税法规定该支出不允许税前扣除，其计税基础



=100-0=100（万元）。

对于罚款和滞纳金支出，会计与税收规定存在差异，但该差异仅影响发生当期，对未来期间计税不产生影响，

因而不产生暂时性差异。

（三）特殊项目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1.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除税法另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收入 15%
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该类支出在发生时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即计入当期

损益，不形成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但因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形成暂时性

差异。

【例 16-10】甲公司 2020 年发生广告费 1000 万元，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广告费、业务宣传费不超过当年销

售收入 15%的部分允许税前扣除，超过部分允许结转以后年度税前扣除。甲公司 2020 年实现销售收入 6000
万元。

【假设 1】价款已经支付 【假设 2】价款尚未支付

资产账面价值=0 负债账面价值=1 000

资产计税基础=1000-6000

×15%=100（万元）

负债计税基础=1 000-（1 000-6000×15%）=900（万元）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100（万元）

2.可结转以后年度的未弥补亏损

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结转以后年度的未弥补亏损及税款抵减，虽不是因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同

产生的，但本质上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具有同样的作用，均能够减少未来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和应交所得税，

会计处理上视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在符合确认条件的情况下，应确认与其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例题】假设企业历年所得税税率均为 25%，不考虑其他因素。该企业 2019 年设立，企业 2019 年亏损 300
万元。根据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亏损额允许在以后五年之内用税前利润弥补，且假设企业未来五年均实现

了利润（税前利润总额大于发生的亏损）。假定 2020 年实现利润 170 万元，2021 年实现利润 180 万元……


